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选任管理人申请报名名单公示
 
根据《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选任管理人公告》，截至2026年2月6日17时，我院收到广东东江勤诚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情况说明》和广东竞方律师事务所提交的《回避申请书》，经破产合议庭审查，同意广东东江勤诚律师事务所和广东竞方律师事务所不参加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选定破产管理人的摇珠。经核查，除上述两家机构需回避外，仅有一家二级管理人符合担任和平县鸿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

机构名称：广东翔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公示时间2026年2月9日至2026年2月11日。公示期间，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等方式反映情况和问题。

由于本案仅有一家二级管理人符合条件，若公示期内无人反馈意见，将直接指定其为本案的管理人。
联系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益民街1号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室。

民事审判第二庭联系人：李 翀，电话：0762-3827135
审判事务管理室联系人：邓天仕，电话：0762-3827072

 黄纯花，电话：0762-3827107
特此公示。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 
